
網域名稱檢舉程序受理流程圖 

如遇有網域名稱不符 TWNIC 規定之申請條件者，TWNIC 將以下列程序辦理。 

 

註：依據 2011 年 12 月 27 日第七十八次網域名稱委員會會議決議：網域名稱如遇檢舉違反註冊相

關規定，依本中心訂定之網域名稱檢舉程序受理流程辦理，惟被檢舉人(網域名稱註冊申請人)

如為首次被檢舉，應於接獲通知 30 日內檢具書面事證證明以進行審查程序；如為第二次被檢

舉，應於接獲通知 15 日內檢具書面事證證明以進行審查程序；如為第三次(含)以上被檢舉者，

應於接獲通知 7 日內檢具書面事證證明以進行審查程序。 

收受檢舉案件 

檢查檢舉案件 提出書面補正文件 
NO 

 

被檢舉事項是否

為不得處理事項 

YES 

 

◎回復檢舉人： 

1. 刑事/民事糾紛 

2. 網域名稱爭議處

理事項 

   (商標+著名標章) 

3. 與業務無關事項 

 

◎通知相關單位： 

如非為本單位職權能

處理之事務，將同時通

知相關權責單位進行

處理 

YES 

 

補充理由或證據 

通知註冊人答辯 

 

30 日(註)未提出 

書面答辯文件 

 

提出書面答辯文

件及相關意見 

確認文件/意見 

 

程序完成 

函復 or 其他處理 

凍結 3 天 

第 33 天取消註冊 

程序完成 

1. 確認檢舉信內容是否屬實 

2. 確認檢舉人：身份、申訴

內容、請求為何 

 

得視案件狀況提交 

網域名稱委員會討論 


